中共福鼎市委办公室  福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做好2016年福鼎市为民办实事项目
征集工作的通知
各乡镇（街道）党委（党工委）、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龙安党委、管委会，市直各单位：
市委、市政府决定，2016年继续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为人民群众重点办若干项实事。为把要办的实事选准、办实，从即日起开始征集2016年我市为民办实事项目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为民办实事项目的征集、预选。按照市委、市政府的部署要求，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利益问题，在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，研究提出受益面广、资金落实、具有可行性、当年能见效的为民办实事项目。

二、各级各部门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201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。市直单位在报送本单位拟办实事项目建议前，要主动与有关部门协商。对使用市级财政或其他部门资金的，先与市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协商；需要其他单位协办的，应先与有关单位协商，并取得一致意见。

三、办实事项目建议应包括项目名称、具体内容、2016年工作目标、主办单位、协办单位、责任人、联系人、资金安排意见、市直有关单位意见。

四、各乡镇（街道、龙安）、市直各单位请于2016年1月15日前将所提交的办实事项目建议填表（加盖印章）报送市委督查室和市政府督查室（市委督查室邮箱：fd7825037@163.com，联系电话：7825037；市政府督查室邮箱：fd7811527@163.com，联系电话：7811527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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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16年福鼎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征集表

	项目名称
	

	具体内容
	

	2016年工作目标
	

	主办单位
	

	协办单位
	

	责任人
	

	联系人
	

	资金安排意见
	

	市直有关单位意见
	


注：项目征集栏不够填写的可另附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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